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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13年產品環保責任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
本人現正研究上述條例草案，以便向議員提供有關條例

草案的法律及草擬方面的意見。  
 
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(檔號：EP CR 9/150/20 Pt.24)

第6 段所述，政府當局建議修訂《產品環保責任條例》(下稱 "《條

例》")，將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涵蓋範圍擴大至涵蓋以零售方式出

售的任何貨品。然而，條例草案的修訂似乎並未涵蓋由政府或

任何政府部門以零售方式出售貨品的任何情況。請提供資料，

說明該計劃不適用於政府或任何政府部門的政策考慮。  
 

此外，政府當局建議簡化現行的循規制度，將現時向政

府交付的模式改為由商戶保留的模式。條例草案似乎建議廢除

《條例》中有關向政府交付的模式並將會在由商戶保留的模式下

變為過時的條文。然而，條例草案並無建議廢除或修訂《產品

環保責任 (塑膠購物袋 )規例》(第 603A章 )中若干亦與推行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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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付的模式有關的條文。謹請告知，該規例中的上述條文會否

被修訂或廢除，以及如何及何時被修訂或廢除。  
 
內務委員會將於 2013年 5月 10日的會議上考慮上述條例

草案，因此，請於 2013年 5月 7日或該日前以中、英文向本部提

供相關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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